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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謂著作權？ 

 

 著作權是法律所賦予著作人對於其所創的
著作的所有權利保護，包括著作人格權及
著作財產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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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謂著作？ 

 著作權法第3條：屬於文學、科學、藝術或
其他學術範圍之創作。 

 

 著作權法第5條(例示)：語文、音樂、戲劇、
舞蹈、美術、攝影、圖形、視聽、錄音、
建築、電腦程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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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謂著作？ 

 不得為著作權之標的： 

 

憲法、法律、命令或公文。 

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前款著作作成之翻譯物或編輯物。 

標語及通用之符號、名詞、公式、數表、表格、簿冊
或時曆。 

單純為傳達事實之新聞報導所作成之語文著作。 

依法令舉行之各類考試試題及其備用試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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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作權法保護的要件(一) 

 原始性：著作人未抄襲他人著作，而獨立完成創
作（最高法院90年度臺上字第2945號刑事判決參
照）。 

 創作性：指創作至少具有少量創意，且足以表現
作者之個性或獨特性。(智慧財產法院98年刑智上
訴字第2號判決) 

 客觀表達形式：即必須經過表達而外顯，創作的
結果必須以客觀化的表達形諸於外，能為人類感
官所能感知其內容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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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慧財產法院 

99年刑智上易字第17號判決 

 客觀表達形式按著作係指屬於文學、科學、藝術或其他學
術範圍之創作，所稱之「創作」須具原創性，即須具原始
性及創作性，亦即須足以表現出創作者之思想或情感，著
作權法始予以保護。所謂攝影著作包含照片、幻燈片及其
他以攝影之製作方法所創作之著作，惟因以上述方法所拍
攝之作品主要是依賴機械及電子裝置將被攝物體再現固著
於可感知之媒介（例如：底片、紙張或記憶卡等），是以
創作者須透過被攝對象之選擇、背景之安排、攝影之構圖、
拍攝之角度、光影之處理，抑或拍攝作品後之顯像、修改、
組合等方法，進而表達創作者之思想或情感（即創作性），
該攝影作品始受著作權法之保護。至於該攝影作品是否經
創作人於創作過程付出金錢、勞力與時間，抑或該作品是
否具有美感、有無市場價值暨被攝對象之稀少性或特殊性，
則與該作品是否具有創作性無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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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高等法院97年上易字 

第1077號判決 – 廣告美工圖片(一) 

 

 凡是運用美術技巧，表現出個人之思想、感情者，
無論其屬於手繪或電腦合成物，只要其非出於抄
襲，而具有原始創造性，縱係利用既有之素材或
習見之圖形予以組合，因具有美感或得供人鑑賞，
足以表示作者之獨特匠意，即屬著作權法所保護
之美術著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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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高等法院97年上易字 

第1077號判決 – 廣告美工圖片(二) 
 本件系爭四張廣告照片，其中編號一部分，係建築物之外觀 ，配以黃

昏之出海口，遠望點點小船、鱗片般波濤，在日光 、翠林、雲彩映照
下，構成祥和、寧靜、美麗畫面；…….編號 四部分，名為「溫泉池
景觀透視圖」，主要設備顯示為八角 形溫泉浴缸，屋內布幔散發浪漫
情懷，自落地玻璃窗望出， 恰為夜幕中之觀音山景色，襯以藍色基調，
整體構圖唯美， 明顯引人興起「心嚮往之」之休閒、享受意願，有該
四張彩 色照片在原審卷（第四十三、四十六頁）可稽，足見係利用各
種實物、線條、色彩、光線之美術技巧，共構組成，具有 情感及獨特
之思想，可為鑑賞之用，並非簡單拼湊、機械抄 襲而來，縱屬廣告宣
傳品，無非使用方式之選擇，其為著作 權法所保護之客體，要無疑義。 

 ……透過專業技巧製作，具有一定財產價值，並非憑空獲得，更非隨
便可成，難與普通照片相提併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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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語、口號(Slogan) 
不得作為著作權標的 

 著作權法第9條：下列各款不得作為著作權之標的物： 

 第3項：標語及通用之符號、名詞、公式、數表、表格、簿冊或時
曆。 

 

 「告訴人另指稱：被告抄襲其「讓心回家」之廣告訴求主
題云云。但查：『讓心回家』因無任何著作物之內涵與表
達方式，僅屬一種標語，而標語本身因無任何著作內涵及
表達方式，原創性過低而不成其為『著作』，著作權法第
九條定有明文不予保護。」(台灣高等法院84年上易字第
2238號刑事判決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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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作權法不保護概念 

 文學、藝術之著作，觀摩參考他人既存之
作品，是鼓勵創作促進文化發展時，必然
兼顧之基本要求。 

 

 著作權法第10條之1：依本法取得之著作權，
其保護僅及於該著作之表達，而不及於其
所表達之思想、程序、製程、系統、操作
方法、概念、原理、發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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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慧財產法院 

98年刑智上易字第123號判決 

 著作權法要求之原創性，與專利法之 新穎性或進步性要件不同，
僅須著作人本於自己精神作用之創作，而非抄襲他人之著作即
可，因此接受他人之思想、觀念等激發，而本於自己精神作用
後所為之著作，仍可作為著作權法保護之著作。亦即著作權法
重在保護表達，而不保護表達所含之思想、觀念，以避免造成
壟斷，反而危害創作與文化之發展。換言之，著作內隱含之思
想或觀念無論是否正確，均不影響其可否成為著作權法保護標
的之判斷。此為著作權法第10條之1 規定之精義，即依本法取
得之著作權，其保護僅及於該著作之表達，而不及於其所表達
之思想、程序 、製程、系統、操作方法、概念、原理、發現。
換言之，只要是著作人智慧心血之付出，並且在著作之內容或
表達上已展現作者之個性或其獨特性，即得享有著作權之保護。
否則著作權法保護之對象將僅止於少數大師級人物具有革命性
之創新著作而已，似非著作權法立法之精神所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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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作權(人) 

著作人：創作著作之人。 

 

著作權可分為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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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作權(一) 

 著作人格權： 

以保護著作人名聲或其他無形人格利益為標的之權利，
在概念上與具有經濟或財產上利益之「著作財產權」
相對。 

 

例如著作人就此享有姓名表示、同一性保持權：如禁
止他人以歪曲、割裂、竄改或其他方法改變其著作之
內容、形式或名目致損害其名譽之權利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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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作權(二) 

 著作財產權： 

著作人得利用其著作之權利，屬具有排他效力
的絕對權，若他人不法侵害其權利，著作財產
權人得請求排除其侵害，並請求損害排除。 

 

就利用其著作之權利，大致如：重製權、公開
口述權、公開播送權、公開上映權、公開演出
權、公開展示權、出租權、改作成衍生著作或
編輯成編輯著作之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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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作權之歸屬 

 原則： 

 

著作權法第10條：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享有著
作權，但本法另有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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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作權之歸屬 – 職務創作 

 著作權法第11條：受雇人於職務上完成之著作，以該
受雇人為著作人，但契約約定以雇用人為著作人者，
從其約定。 

 

 如以受雇人為著作人者，著作財產權歸雇用人享有，
但契約約定著作財產權歸受雇人享有者，從其約定。 

 

 僅有職務上完成之著作方適用以上規定，如為非職務
上私人完成之著作，仍回歸著作權法第10條，以實際
創作者為著作人，如公司約定非職務上完成之著作，
其著作權仍屬公司者，其約定無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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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作權之歸屬 – 受聘著作 

 著作權法第12條：出資聘請他人完成之著作，除前條(即
職務創作)之情形外，以該受聘人為著作人，但契約約定
以出資人為著作人者，從其約定。 

 

 如以受聘人為著作權人者，其著作財產權依契約約定歸受
聘人或出資人享有。未約定著作財產權之歸屬者，著作財
產權歸受聘人所有。但出資人得利用該著作。 

 

 出資人可利用之範圍，原則上以契約目的來解釋，使出資
人不至於吃虧過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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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作財產權之存續期間(一) 

原則： 
存續於著作人之生存期間及其死後五十年。
若共同著作之著作財產權，存續至最後死
亡之著作人死亡後五十年。 

 

如著作於著作人死亡後四十五年至五十年
間始首次公開發表者，則著作財產權之期
間，自公開發表時起存續十年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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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作財產權之存續期間(二) 

例外： 
 使用非眾所周知之別名著作或不具名著作，因難認定著作人，
故保護期間原則上為著作公開發表後五十年；倘能證明其著作
人死亡已超過五十年者，其著作權消滅。 

 
 法人為著作人之著作，其著作財產權存續至其著作公開發表後
五十年。但著作在創作完成時起算五十年內未公開發表者，其
著作財產權存續至創作完成時起五十年。  
 

 攝影、視聽、錄音、電腦程式及表演之著作財產權存續至著作公
開發表後五十年，如著作在創作完成時起算五十年內未公開發表
者，其保護期間為創作完成時起五十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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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作財產權之讓與 

 著作人格權因表彰著作人之人格權特性，不可轉
讓；著作財產權因表彰著作本身之財產價值，可
自由轉讓。 
 

 例：金庸即使將小說「鹿鼎記」之著作財產權讓
與出版社，日後小說出版時，其作者仍需表明為
「金庸」所著。 
 

 著作財產權可全部或一部轉讓，如金庸可轉讓
「重製權」予出版社而不轉讓其「改作權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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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作財產權之授權 

 著作財產權人得授權他人利用著作。 
 

 授權契約中應明確約定授權詳細內容。 
 

 著作權法37條後段：其授權利用之地域、時間、
內容、利用方法或其他事項，依當事人之約定，
約定不明之部分，推定為未授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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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屬授權及非專屬授權 

 專屬授權：指在授權契約之範圍內，著作權人不得再授權
第三人與授權範圍相衝突之權利。 

 

 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在授權範圍內，得以自已名義為訴訟上行為。
如：被盜版的狀況下，可以自己名義向法院提起侵權訴訟。 

 

 非專屬授權：專屬授權以外之授權型態。 
 

 非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非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，不得將被授權之
權利再授與第三人。 

 可同時有多數被授權人存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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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構成侵害？ 

 抄襲：一般指侵害重製權或改作權。 

 實質近似：著作權法所要保護的是「不特定多數人，對同
一事實表達方式之不同」。在判斷語文著作有無構成著作
權侵害時，並不必要以文字逐字相同或逐句抄襲為限，主
要是在考察兩造著作人在為思想觀念之表達時，其文字、
句子、體系章節或內容安排等的表達形式，是否構成「實
質近似」為斷。 

 接觸他人著作：證明接觸有其困難度，實務上透過著作發
行之數量、通路、時間、知名度等，推斷有高度「接觸的
可能性」。惟如著作構成實質近似時，如被告無法證明為
獨立創作者，亦可推斷有接觸之可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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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慧財產法院 

98年刑智上易字第123號判決 

 被告與告訴人乙○○前開論文於目次編排上幾近一致，
僅微幅調整，於內容部分則有如附表所 示之大量雷同
之處，已如前述，足認被告上開論文在表達內 容之
「質」與「量」上均已達實質類似於告訴人乙○○著
作 之程度；且被告與告訴人乙○○前開論文均係採用
「質性研 究」方式，2 人既分別針對國小六年級學童
及國小五年級閱 讀障礙學童不同個案訪談、觀察、分
析，自無可能得出相似 結果，惟觀之被告與告訴人乙
○○前開論文中，於師生互動 情形、教學進行階段、
學生表現、回應等處竟仍有如附表一 編號35至107 等
相似之處，在在均足見被告確有以改作方式 侵害告訴
人乙○○之著作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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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慧財產法院 

97年民著上字第6號判決 

 判斷著作權侵害之要件有二，一為被告是否曾
接觸（access）著作權人之著作，二為被告之
著作與著作權人之著作否實質相似
（substantial similarity）。而所謂「接觸」，
並不以證明被告有實際接觸著作權人之著作為
限，凡依社會通常情況，被告應有合理之機會
或合理之可能性閱讀或聽聞著作權人之著作，

即足當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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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作之合理使用 

 合理使用(Fair Use)：係著作權法對於著作財產權
之限制，在符合合理使用的情況下，利用人不需
要取得著作權人的授權，即可在一定範圍利用他
人著作。 

 

 著作權法第44條 – 第63條：如為立法行政司法目
的、編製教科書、文教機構重製、新聞報導利用、
非營利活動之公開利用，合法電腦程式之修改或
重製或耗盡原則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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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作之合理使用（續） 

 著作權法第65條 – 合理使用之判斷標準： 

利用之目的及性質，包括係為商業目的或非營
利教育目的。 

著作之性質。 

所利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例。 

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。 

著作權人團體與利用人團體就著作之合理使用
範圍達成協議者，得為判斷之參考。 

 



張宇樞律師 29 

權利耗盡原則 

 指著作權人對於其所製造、創作、或經其
同意製造或重製之物品，於第一次進入市
場後，即喪失其對物品的販售權或使用權，
亦及權利人對該物品之販售權或使用權已
被耗盡，任何合法取得該物品之使用人，
均得自由將該物品讓與他人或任意使用，
權利人不得再行干預。(著作權法第59條之
1、第60條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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侵害著作權民事責任(一)  

 侵害著作人格權： 

著作權法第84條：對於侵害其權利者，得請求
排除之；有侵害之虞者，得請求防止之。 

 

著作權法第85條：得請求損害賠償，並得請求
表示著作人之姓名或名稱、更正內容或為其他
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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侵害著作權民事責任(二) 

 侵害著作財產權： 
 

著作權法第88條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
之著作財產權或製版權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。
數人共同不法侵害者，連帶負賠償責任。 

 

著作權法第88條第2項為減輕著作權人在證明
損害數額方面的困擾，對於損害賠償計算方法
的三種方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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侵害著作權刑事責任 

 重製(著作權法第91條) 

 以移轉所有權之方法散布著作原件或其重製物(著作權法
第91條之1) 

 公開侵害其著作財產權(著作權法第92條) 

 侵害著作人格權、違反強制授權利用、侵害著作權(著作
權法第93條) 

 侵害著作人格權及製版權(著作權法第95條) 

 未銷燬修改重製程式及利用他人著作未標明出處(著作權
法第96條) 

 移除變更管理電子資訊(著作權法第96條之1) 

 原則上為告訴乃論，但以重製光碟之方式(第91條第3項、
第91條之1第3項)則非告訴乃論之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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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分析 

智慧財產法院 

99年度民著訴字第36號民事判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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